关于近期加强学生教育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为进一步落实学校学生工作新体制新机制，根据近期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做好班主任的选聘配备工作，落实班级管理班主任负责制。各学院原则上每个自然班配备一名班主任，并将班主任名单9月10前报学工处备案。
2、做好相关文件的宣传学习工作。特别是做好《襄樊学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日制学生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校政发〔2009〕94号）和《学生违纪处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政发〔2009〕93号）文件的宣传学习工作。
3、加强住宿管理。加强对宿舍晚归、在外住宿情况、使用违规电器等通报情况的处理落实工作。各学院要克服松懈、马虎情绪，及时吸取相关案例教训，在检查、处理、反馈、监控、教育等环节加大工作力度，确保学生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4、做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。严格执行“零汇报”制度，学生请消假制度，晨检制度。密切注意学生中的发热现象，及时与学校医院沟通相关信息，汇报情况，做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。
各学院要组织各年级各专业学生召开主题班会，深入贯彻落实文件学习宣传工作、住宿管理规定，加强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，努力营造安全稳定的学生工作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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